
 

 

 

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公开 2021 年中央财政
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分配情况的公示 

 

    为做好我市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使用信息公开工作，现将

下达我市的 2021 年中央财政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分配情况予以公

示。详见附件。 

 

附件：东莞市 2021 年中央财政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分配表 

 

 

东莞市生态环境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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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东莞市 2021 年中央财政大气污染防治 
资金分配表 

 

序号 实施单位 项目内容 
安排资金 

（万元） 

1 市生态环境局 

东莞市“天地车人”一体化机动车

排放监控系统能力提升工程——

遥感监测能力提升项目 

957.6 

2 市生态环境局 大气环境监管执法能力建设项目 1042.4 

合计 200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
校稿：张永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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